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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4月27日下

午以现场会议与线上视频会议（腾讯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现场出席
会议董事1名，视频出席会议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长嵇敏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 2025年 4月 16日通过微信群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现任3名独立董事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述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4、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

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5、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履职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6、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估报告》。
本议案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对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本议案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8、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9、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10、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1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公司聘请的山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合并净利润30,481,364.41元，
累计合并未分配利润-645,872,375.01元；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028,246.68元，母公司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158,430,479.83元。

公司 2024年度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8元（含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
司总股本774,92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144,409.32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现
金分红总额9,144,409.32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

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在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发放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绩效薪酬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取消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绩效考核方案的执行，2024年度

不予发放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
本议案在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董事兼总裁嵇霖先生为绩效薪酬发放对象，回避表决此议案，董事长嵇敏先生、董事张建云女士

为嵇霖先生关联人，由其他4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15、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本议案在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1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

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在会前已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1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董事会关于2023年

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

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20、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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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
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保障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持续经营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针对关联方拒付咨询管理费，公司已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向相关
民非机构提起了诉讼，2025年4月2日，公司收到一审判决，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公司已于2025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上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推进相关
事项，基于审慎原则，公司根据前期向民非机构收取咨询管理费的标准进行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提
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1、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该议案无关联独立董事，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和202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均为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经
营。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市场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涉及的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3、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无关联董
事，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4、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5、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提供劳务

合计

关联方名称

上海瑞通护理院
南京侨馨护理院

绍兴越城复康护理院
南通市崇川区常青乐龄老年护理院

苏州吴江惠生护理院
杭州富阳瑞丰老年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慈爱护理院
南京市鼓楼区侨馨人家养老公寓

2024年度预计金额
（万元）

不高于3600
不高于900
不高于900
不高于600
不高于600
不高于350
不高于300
不高于200
不高于7450

2024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万

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见二/（二）前期同类
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和履约能力分析的相

关说明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型

提供劳务

合计

关联方名称

上海瑞通护理院
南京侨馨护理院

绍兴越城复康护理院
南通市崇川区常青乐龄老年护理院

苏州吴江惠生护理院
杭州富阳瑞丰老年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慈爱护理院
南京市鼓楼区侨馨人家养老公寓

2025 年度预计
金额（万元）

不高于3600
不高于900
不高于900
不高于600
不高于600
不高于350
不高于300
不高于200
不高于7450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万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4 年 度
实 际 发 生
金 额（ 万

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见二/（二）前期同
类关联交易的执
行情况和履约能
力分析的相关说

明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上海瑞通护理院

南京侨馨护理院

绍兴越城复康护理院

南通市崇川区常青乐
龄老年护理院

苏州吴江惠生护理院

杭州富阳瑞丰老年
医院

苏州吴江盛泽慈爱
护理院

南京市鼓楼区侨馨
人家养老公寓

关联关系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公司拥有其经营

收益权

企业类型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民办非企业

注册地

上海市杨浦区通北路888号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 60
号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大道富恩大
桥东侧培蒙广场

南通市紫琅路59号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菀坪社区
创业路208-32号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秋大
道518号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兴桥村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 60
号

法定代表人

丁志旺

张剑平

李小锋

焦平英

张剑平

杨嵘

张剑平

张剑平

注册资金

100
300
200
3

200
200
500
30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仁恒医养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仁恒医养”）拥有上海瑞通

护理院、南京侨馨护理院、绍兴越城复康护理院、南通市崇川区常青乐龄老年护理院、苏州吴江惠生护
理院、苏州市吴江区盛泽慈爱护理院、南京市鼓楼区侨馨人家养老公寓（以下简称“各民非机构”）的经
营收益权，拥有杭州富阳瑞丰老年医院的经营权。2023年7月6日，公司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仁恒医养收到各民非机构《关于郑重告知贵司严重违
约及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告知函》，认为霍尔果斯仁恒医养存在违约行为。2023年7月12日，公司全
资孙公司霍尔果斯仁恒医养收到杭州富阳瑞丰老年医院《履约提示函》，认为霍尔果斯仁恒医养存在
违约行为。2023年 7月 18日，霍尔果斯仁恒医养收到苏州吴江盛泽慈爱护理院、苏州吴江惠生护理
院、南京市鼓楼区侨馨人家养老公寓、南京侨馨护理院《合同解除通知书》，单方面通知解除与霍尔果
斯仁恒医养签订的《管理咨询服务协议》。相关各民非机构发送“解除《咨询管理服务协议》通知书”的
行为，已经构成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解除权系形成权，送达公司后即刻生效。《咨询管理服务协议》
解除后，公司无法通过管理上述各民非机构收取相关咨询管理服务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仁恒医养为关联方提供包括养老机构基础服务

及运营管理服务以及根据关联方个性化要求提供的定制服务等相关管理咨询服务，按照协议定价的
方式收取管理咨询服务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对公

司持续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不会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针对关联方拒付咨询管理费，公司已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向相关
民非机构提起了诉讼，2025年4月2日，公司收到一审判决，诉讼请求未获支持，公司已于2025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起上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推进相关
事项，基于审慎原则，公司根据前期向民非机构收取咨询管理费的标准进行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提
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5-024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
及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规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4年12
月31日可能出现减值迹象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存在减值的资产计提了
相应的减值准备，其中计提减值准备13,238,457.70元，冲回减值准备53,510,366.47元，合计计提各项
减值准备-40,271,908.77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

发放贷款及垫款信用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计提金额（元）
-1,050,400.40

25,771.29
-39,250,000.00

2,720.34

合计 -40,271,908.77
二、本次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在组合

基础上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应收款项的信用损失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按照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
政策，根据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情况，本年度共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456,150.79元，冲回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1,506,551.19元；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29,586.57元，冲回其他应收款
信用减值损失3,815.28元；公司于2024年2月与权益法公司上海徐汇昂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昂立小贷”）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转让部分贷款至昂立小贷，对应贷款减值冲回5,700万元，并
重新计提贷款减值损失1,275万元，合计计提发放贷款及垫款信用减值损失-39,250,000.00元。

（二）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本期存货减值

测试是结合库龄、预计售价测算的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的金额进行比较，根据测试结果，本次计提
存货跌价损失共2,720.34元。

三、本次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4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40,271,908.77元，导致公司2024年度合并利润总额

增加40,271,908.77元，对当期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合计为40,271,908.77元。
四、本次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5年4月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计
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公司
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5-025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诺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生物”）、上海交大昂立保健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昂立保健品”）。上述被担保人均为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
份公司”或“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全资子公司诺德生物、交大昂立保健品拟
向浙商银行、工商银行申请短期借款和信用证授信额度，股份公司拟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
民币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给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被担保对象交大昂立保健品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诺德生物、交大昂立保健品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股份公司拟为前

述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短期借款和信用证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
担保情况如下：1、股份公司拟为诺德生物向浙商银行申请的国内信用证业务提供最高金额人民币2,400万元的
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金额将在信用证额度范围内按业务开展情况确定。2、股份公司拟为诺德生物向工商银行申请的借款业务提供房产抵押，抵押最高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实际抵押金额将按业务开展情况确定。3、股份公司拟为交大昂立保健品向工商银行申请的借款业务提供房产抵押，抵押最高金额人民
币800万元，实际抵押金额将按业务开展情况确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与相关银行签署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抵
押、质押、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有效期自本议案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二）担保事项决策程序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担保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1.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股 份 公

司
2.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股 份 公
司

被担保方

交大昂立
保健品

诺德生物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146.14%

9.92%

截至目前
担保余额

0

0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800

3200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2.13%

8.53%

担保预计
有效期

1年

1年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是 否 有
反担保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诺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55001810P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3、法定代表人：焦长霞4、注册资本：15,600万(元)5、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4幢406室6、成立日期：2003年9月28日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
品技术研发；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五金产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食品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技术进出口；饲
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8、与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9、产权及控制关系：股份公司持有诺德生物100%股份。10、最近一年财务报表情况：（资产总额247,566,112.96元、负债总额24,551,403.30元、净资产223,014,709.66元、营业收入98,466,578.58元、净利润7,950,047.20元）。11、诺德生物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上海交大昂立保健品有限公司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751883617U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3、法定代表人：焦长霞4、注册资本：1,000万(元)5、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299号1幢555室6、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7、营业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日用杂品制造；日用杂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饲料原料销
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
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8、与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9、产权及控制关系：股份公司持有交大昂立保健品90%股份，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
司持有交大昂立保健品10%股份。10、最近一年财务报表情况：（资产总额 17,189,109.29元、负债总额 25,120,077.03元、净资产-7,930,967.74元、营业收入45,509,501.55元、净利润 -10,835,283.42元）11、交大昂立保健品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为股份公司为2家子公司拟提供的最高担保额度，具体实施时由担保人、被担

保人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协议内容协商确定，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具体担保金额、担保
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

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担保契合公司主营业务的整体发展需求，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无负面影
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本次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情况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
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累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10.66%。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20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号楼11楼(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0日
至2025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9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30

股票简称
交大昂立

股权登记日
2025/5/12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5月14日 9:30-16:00。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号楼11楼 邮编：200233
联系电话：021-54277820 传真：021-54277820
（三）登记方式：1、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本人身份证；如委托登记，需持委托人的账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
2、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书（须加

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可于2025年5月14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登记需认真

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并附上五/（三）1、2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六、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3、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号楼11楼。
4、联系电话：021-54277820、021-54277865
5、传真：021-54277820
6、联系人：夏朱毅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计提和冲回信用减值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025年4月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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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要求，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分行

业、分地区营业收入，主要营业网点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产业运营

其中：珠宝时尚

其中：餐饮管理与服务

其中：食品、百货及工艺品

其中：医药健康及其他

其中：化妆品

其中：时尚表业

其中：其他经营管理服务

其中：酒业

商业综合运营与物业综合服务

其中：商业综合及物业综合服务

其中：度假村

物业开发与销售

合计

营业收入

6,116,002,522.64
5,178,612,429.35
261,800,291.77
288,181,711.63
122,189,470.23
52,487,709.88
141,268,088.22
60,996,945.25
10,465,876.31
733,747,300.44
477,373,621.65
256,373,678.79
1,932,408,201.05
8,782,158,024.13

营业成本

5,168,317,987.07
4,616,411,485.07
90,177,490.25
233,217,459.41
81,271,054.03
23,561,665.93
82,952,373.23
33,440,872.35
7,285,586.80

344,796,268.45
280,465,148.10
64,331,120.35

1,855,085,060.28
7,368,199,315.80

毛利率（%）

14.45
9.75
65.37
18.72
32.76
54.76
40.25
40.74
30.18
50.68
37.72
74.81
2.00
14.74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56.94
-60.20
-23.00
-25.91
-0.20
-26.57
-15.12
-32.67
17.53
-33.58
-3.26
-58.06
0.95

-49.00

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减
（%）

-59.33
-61.62
-22.66
-25.27
-6.03
-21.45
-18.43
13.06
23.16
-31.34
-18.58
-59.21
12.83
-50.40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增加4.39个百分点

增加2.62个百分点

减少0.18个百分点

减少0.83个百分点

增加4.95个百分点

减少3.04个百分点

增加2.46个百分点

减少25.49个百分点

减少3.28个百分点

减少2.74个百分点

增加10.04个百分点

增加0.62个百分点

减少10.46个百分点

增加1.63个百分点

注:毛利率数据已扣除税金及附加。
变动说明：
1）珠宝时尚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由于公司黄金饰品销售业务受消费行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金价持续震荡波动影响以及公司珠宝时尚零售业务占比增加带来的结构优化所致。
2）商业综合及物业综合服务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由于公司商业综合租赁业务占比增加及成本节降所致。
3）度假村业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由于公司2024年6月处置日本北海道星野度假村所致。
二、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国内
上海
北京
四川
陕西
江苏
浙江
海南
湖南
湖北
福建
天津
安徽
甘肃
重庆
山东
云南
广东
其他
国外
日本

以色列
美国
法国
其他

减：合并抵消
合计

营业收入(本期)
5,581,232,787.73
312,831,899.03
335,552,499.87
21,172,105.95
745,578,535.74
77,962,324.38
13,024,431.78
18,173,977.14
83,356,213.91
23,465,793.41
218,439,497.33
248,111,847.01
466,218.11

13,157,913.43
655,368,827.28
2,209,697.36

102,021,449.69
40,627,428.13
332,672,967.49
19,335,913.29
14,857,651.06
5,627,848.64

103,220,622.27
-186,310,425.90
8,782,158,024.13

营业收入(上期)
15,229,556,302.26
327,416,539.50
151,181,834.74
3,085,858.81

407,548,280.32
72,309,089.29
10,699,880.68
26,145,847.25
80,757,400.77
39,252,684.79
171,862,387.21
20,458,114.17
335,122.65

16,528,779.35
17,336,177.59
2,948,751.11
88,679,327.73
41,204,107.22
652,694,677.34
25,329,561.81
18,125,090.78
9,446,036.10
50,745,897.31

-242,541,794.02
17,221,105,954.76

营业收入比上期增减

-9,648,323,514.53
-14,584,640.47
184,370,665.13
18,086,247.14
338,030,255.42
5,653,235.09
2,324,551.10
-7,971,870.11
2,598,813.14

-15,786,891.38
46,577,110.12
227,653,732.84
131,095.46

-3,370,865.92
638,032,649.69
-739,053.75
13,342,121.96
-576,679.09

-320,021,709.85
-5,993,648.52
-3,267,439.72
-3,818,187.46
52,474,724.96
56,231,368.12

-8,438,947,930.63

营业收入比上期增减（%）

-63.35
-4.45
121.95
586.10
82.94
7.82
21.73
-30.49
3.22

-40.22
27.10

1,112.78
39.12
-20.39
3,680.35
-25.06
15.05
-1.40
-49.03
-23.66
-18.03
-40.42
103.41
-23.18
-49.00

变动说明：
1）上海地区收入变动主要系由于公司黄金饰品销售业务受消费行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金价持续震荡波动影响所致。
2）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区收入变动主要系由于公司物业开发项目交付结转变动影响所致。
3）日本地区收入减少主要系由于公司2024年6月处置日本北海道星野度假村所致。
三、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网点情况
1、截至本报告期末，营业网点共计4,986家，其中珠宝时尚4,422家（其中加盟店4,158家），餐饮管理及服务186家（其中加盟店39家），医药及养生41家（其中加盟店3家），文化食品饮料及商业82家，时尚表

业236家（其中加盟店159家），化妆品19家。
2、珠宝时尚产业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旗下拥有“老庙”、“亚一”等品牌。在经营方式上，公司以直营零售、批发为主要经营模式拓展珠宝时尚连锁网络。截至2024年年末，“老庙”和“亚一”品牌连锁网点达到

4,615家，其中253个直营网点，4,362家加盟店；DJULA直营网点为17家，加盟店1家；LUSANT直营网点为1家。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根据区域市场情况对经营网点进行了调整，截至2025年3月末，“老庙”和
“亚一”品牌连锁网点为4,407家，其中249个直营网点，4,158家加盟店；DJULA直营网点为14家；LUSANT直营网点为1家。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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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下属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量为1,023,403,9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26%。本次办理股票解除质押后，复地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739,479,286股。
● 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409,720,64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1.84%。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票1,750,400,

286股，质押股份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72.64%。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接到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的告知函，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600,000

5.43%
1.43%

2025年4月25日
1,023,403,904

26.26%
739,479,286

72.26%
18.98%

2.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没有用于后续股票质押的计划，如有变动，复星高科技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
司

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
司

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复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
司

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
司

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
司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

SPREAD GRANDLIMITED
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

司
Phoenix Prestige Limit⁃ed
杭州复曼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49,004,276
26,218,663
120,966,012
89,257,789
54,184,903

1,023,403,904
53,189,929
81,645,795
365,163,041
131,841,042
48,441,594
24,258,103
23,330,719
19,251,680
15,363,465
9,599,750

2,409,720,644

持股比例（%）

4.88%
2.17%
1.26%
0.67%
3.10%
2.29%
1.39%
26.26%
1.36%
2.10%
9.37%
3.38%
1.24%
0.62%
0.60%
0.49%
0.39%
0.25%
61.84%

本次解除质押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6,500,000
23,205,436
105,000,000
84,200,000
20,400,021
795,079,286
53,189,929
74,570,000
302,163,041

0
48,441,594

0
0

18,651,000
0
0

1,806,000,286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190,210,308
84,389,671
6,500,000
23,205,436
105,000,000
84,200,000
20,400,021
739,479,286
53,189,929
74,570,000
302,163,041

0
48,441,594

0
0

18,651,000
0
0

1,750,400,286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00.00%
100.00%
13.26%
88.51%
86.80%
94.33%
37.65%
72.26%
100.00%
91.33%
82.75%
0.00%

100.00%
0.00%
0.00%
96.88%
0.00%
0.00%
72.64%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4.88%
2.17%
0.17%
0.60%
2.69%
2.16%
0.52%
18.98%
1.36%
1.91%
7.75%
0.00%
1.24%
0.00%
0.00%
0.48%
0.00%
0.00%
44.9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截止本公告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10%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科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复
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复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Phoenix Prestige Limited、上海复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润江置业有限公司、南京复久紫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复远越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复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艺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川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迈投资有限公司、Spread Grand Limited17家企业持有公司59.74%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1.84%股份。上海复星高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17家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72,254,397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27.90%，占公司总股本的17.25%，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234,440万

元；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24,630,286股，占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38.37%，占公司总股本的23.73%，对应融资余额为人民币304,667万元。

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分红、投资收益等。

2、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

行动人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复星高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行政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9日


